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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妍君 母乳是婴儿最理
想的食物。在母乳不足或无法进行母乳
喂养时，可用婴幼儿配方乳粉（以下简称
“婴配乳粉”）替代或部分替代母乳。近
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提示“四要两不
要”，提醒消费者科学选购婴配乳粉。

一要选注册产品。经市场监管总局
批准注册的产品配方，符合我国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营养成分满足婴幼儿生长发育
需求。选购时请认准产品标签上的注册
号“国食注字YP+4位年号+4位顺序号”。

二要看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标
注了婴幼儿必需成分（蛋白质、脂肪、碳
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和可选择
成分，一般在产品标签上以“营养成分
表”的形式呈现，家长可根据孩子情况按
需选购。

三要查保质期、贮存条件和使用说
明。建议优先选择生产日期距购买日期
近的产品，特别要关注开封后的贮存方
法、食用期限，严格按照贮存条件贮存；
根据产品使用说明（冲调方法、喂养表

等）进行喂哺，并注意奶勺、奶瓶、奶嘴等
清洁卫生。

四要区分婴配乳粉和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以下简称“特医婴食
品”）。健康婴儿没有必要使用特医婴食
品。特医婴食品是针对食物蛋白过敏、乳
糖不耐受等0~12月龄婴儿的特殊医学配
方食品，需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
用，家长可以通过产品名称、注册号“国食
注字TY+4位年号+4位顺序号”和“小蓝
花”标志识别。

不要盲目听信误导婴幼儿喂养的“伪
科学”。建议家长从正规渠道获取科普知
识，不要盲目听信“米汤可以完全代替母
乳和奶粉喂养孩子”等没有科学依据的谣
言，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不要过度喂养。母乳或婴配乳粉的
能量和营养成分能够满足0~6月龄婴儿
正常营养需要。过度喂养可能引发婴幼
儿超重肥胖，甚至有延续至儿童期、成年
期的可能，增加成人期冠心病、高血压、糖
尿病等疾病风险。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提示科学选购婴幼儿配方乳粉

三伏天气，“冷”食品逐渐成了市
场上的热门。辽宁省市场监管局提醒
市民，消费“冷”食品时，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

“冷”食品通常是指冷藏食品，包括
冷却食品和冻结食品。低温下许多微
生物的繁殖速度比较慢。一是如果储
藏温度超过了保质温度，微生物繁殖加
快，食品会提前败坏，或品质下降，风味
变差。二是如果温度波动，营养素和风
味物质损失速度加快，包装袋里出现冰
晶，食材脱水变硬，互相粘连，甚至出现
裂缝，食品的口感变差。三是对于活菌
酸奶和活乳酸菌饮料来说，离开冷藏条
件后，酸度会上升，活菌数会快速下降，
降低了食品的健康价值。

市民应尽量到超市、官网等正规场
所渠道购买“冷”的食品，可别小瞧采购
顺序和贮存方式，这不仅会影响
食品的新鲜和美味，还直接影响
食用的安全。切勿购买无生
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
期的“三无”产品，无法保证
产品质量和安全。

一看食品的“保质温
度”。如活菌酸奶、大部
分豆制品和鲜肉、冰鲜水
产品都需要在低温条件下出
售。如果食品包装上要求低
温保存，而商家却放在常温
下，这种食品最好不要购买。

二按顺序拿取。先取不
用冷藏又不怕压的，如米面
粮油、常温罐头、不用冷藏
的包装食品；再取可以在
室温下至少放1～2天的，
如蔬菜水果等；然后取冷冻
食品，如速冻饺子、汤圆、冻肉

等；最后取冷藏食品，如巴氏奶、冷鲜
肉、生鱼片等。

三要分类摆放在购物车中。把需
要冷冻和冷藏的食物放在一起，让它们
“抱团取冷”，减缓温度上升速度。但要
注意不同类型的冷冻、冷藏食物，要各
自包严，既不要接触蔬果，也不要互相
接触，避免微生物的“交叉污染”。特别
是巴氏奶、酸奶、生鱼片、冰激凌等这些
食用前通常不再经高温煮沸的冷藏食
物，更要小心。除了使用购物袋，还可
自带冷藏袋和冰袋，冷藏袋有隔热性，
内壁有金属反光膜可以反射热辐射。

贮存及安全食用“冷食品”，需要注
意这些方面：

尽快放入冰箱。购物回家后，尽快
将食物分类放入冰箱。如不能及时放
入冰箱，可采取以下措施：已解冻的鱼

肉类，应尽快全

部烹调，如一餐吃不完，可趁热分装成
几份，分别冷冻或冷藏，每次按需取用；
巴氏奶如不能及时冷藏，即使还在保质
期内，也应尽快喝掉，但别忘记喝前先
加热到80～90℃（还没有沸腾）；如果打
算生吃的鱼片、鲜虾离开冷藏条件1小
时以上，应改为烧熟煮透再食用，否则
易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

注意包装完整。包装破损容易受到
外界污染，微生物容易进入；反复融冻、
储存安全风险温度不达标不仅口感不
佳，还可能已经造成微生物大量繁殖，食
用后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储存时间过
长会导致营养流失、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增加，食用后可能引起身体不适。

特殊人群需注意。对于糖尿病患
者、肥胖者等特殊人群，应注意选择低
糖或无糖食品；对于有食物过敏史的人
群，在食用前应先了解其配料组成，确
保不会引起过敏反应。

食用时间需注意：即使是冷冻或
冷藏的食品，存放时间较长的食物不
但营养流失、口感变差，也会滋生细
菌，影响健康。运动后立即吃冰饮
可能诱发胃肠不适，甚至心脑血
管痉挛；正餐后立即食用可能易
引发胃肠炎；空腹食用冷饮冷
食可能会对胃黏膜造成刺
激，导致胃部不适。过量
食用冷饮、雪糕等冷食
可能会对肠胃造成负
担，导致消化不良、
腹 痛 、腹 泻 等 问
题，尤其是儿童、
老人和体质较弱
的人群更应注意
适量食用。

（李子平）

须知安全才是主角自带光环

鲜榨果汁的“甜蜜
陷阱”你中招了吗？

灌下一杯冰镇鲜榨橙汁，酸甜清爽，这
大概是不少人夏日里的“小确幸”。但你
知道吗？这杯看似健康的果汁，可能正悄
悄给身体“埋雷”。

鲜榨果汁的“健康假象”，藏着这些
雷区。

很多人觉得，鲜榨果汁没添加剂，比汽
水健康，还能“浓缩”水果的营养 —— 但
事实可能恰恰相反。

含糖量高到惊人，血糖“坐火箭”

水果榨成汁后，细胞壁被破坏，原本
“锁”在里面的糖分（尤其是果糖）被彻底释
放，能被身体快速吸收。

一杯250毫升的苹果汁，含糖量约30
克，几乎赶上一罐可乐！夏天口渴时不知
不觉喝上几杯，一天的糖分摄入早就严重
超标。长期这么喝，肥胖、2型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悄悄升高。

膳食纤维“全军覆没”，饱腹感暴跌

吃完整水果时，膳食纤维就像一层“保
护罩”：能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吸收，还能
促进肠道蠕动、帮助降胆固醇。

可“鲜榨”后，膳食纤维几乎全留在了
渣里被扔掉。喝果汁时，你喝下的是大量
糖分和热量，却没多少饱腹感，很容易不知
不觉吃更多，导致热量过剩，血糖也更容易
大起大落。

市售果汁藏“隐形添加剂”

就算是标榜“鲜榨”的市售果汁，也可
能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偷偷加了
糖、防腐剂、香精、色素。长期喝，会给身体
代谢添负担。

夏天想喝“果味”？这样做更健康

当然，果汁也不是完全不能碰。酷暑
难耐时，偶尔喝一杯鲜榨的解解馋，完全没
问题。但想真正兼顾健康和美味，更推荐
这样做：

优先吃完整水果：新鲜、当季的水果最
好，比如苹果、梨、橙子、蓝莓等，连皮吃（洗
净的前提下）还能多补膳食纤维。

少喝、浅尝辄止：如果实在想喝果汁，
尽量自己榨，别过滤果渣，且一次别超过
200毫升，每周最多1-2次。

别替代水和正餐：果汁不能当水喝，更
不能替代新鲜水果作为日常营养来源。

夏天补水、补营养，别把希望寄托在一
杯果汁上。吃完整的水果，多喝水，才是更
稳妥的选择。 （据央视网）

三伏天“冷”食品消费与“热”俱进

（上接01版）

通常而言，如果是食品生产者在自
己的直播间带货，那么主播无论是其员
工还是外聘的，理所应当由食品生产者
对食品质量负责，承担主体责任；而若
是那些“给别人带货”的大主播，在直播
带货食品的时候也不能推脱自己作为
代言人的责任，大主播理应做到熟悉商
品或是用过商品，同样要接受《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约束，为食品的货
真价实与安全质量负责。

因此，《规定》除了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落实各方主体责任之外，
也不妨从食品直播电商这个行业的最
大特征也就是代言/推销入手，要求第
三方直播间经营者与大主播们承担起
类似“证言广告”（testimonialadvertise-
ment）式的责任，以自身信誉来担保食
品的安全质量与品牌真实度，倒逼那
些大主播们为了挣这份钱也要先替消
费者试吃试尝，而不是表演吃播硬夸
好吃。

总之，此次起草的《规定》显示，市场
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如今食品直播电
商行业凸显出来的诸多问题，就主体责
任与监管制度提出了一些探索。直播带

货确实丰富了电商的业态，拓宽了商品
销售的边界。食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商品质量又与人体健康休戚相关，相关
方在直播带货食品时就更应戒慎恐惧，
主动接受监管并加强自律，让屏幕前跟
着节奏下单的消费者吃得放心。

当然，压实直播平台、直播间运营
者等各方的主体责任，监管部门应该
更关注结果，让企业自行探索具体的
管理办法。这次的《规定》，要求部分
平台和直播间运营者设立“食品安全
员”“食品安全总监”，以及“日管控、周
排查、月调度”等制度，能否真正解决
问题而不是沦为形式主义、增加企业
负担，值得商榷。


